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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清末民国时期典权制度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典权近代化”为论题，意
在“深描”固有法“管业”语境下“典”的制度内涵，以及“典”如何转化为现代物权体系中的“典
权”。全书的特色在于以丰富的史料和详尽的解析从习惯、学说、法律文本、司法实践四个层面揭示
典制在这一时期存在的立体图景及渐进的变革过程。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清末民国时期典权制度研究》明锐地把握到，典制背后的古代物权法律体
系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秩序构建，同样精巧完整，是渗透了固有法律文化和独特民族精神的智慧结晶
。典权的近代化伴随着中国继受西方法，抛弃传统法律体系及法律文明的宏大历史潮流。然而，典权
乃至民法典所追求的新秩序因脱离社会的价值基石而无法实现理想效果。现今之中国对民法典的追求
与百年前的历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历史之得失理应为今天所醒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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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亚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工商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制史、
近代民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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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中国古代“典”之综合考察 第一节中国古代典制度源流考察 一、典制度的发展演变 二、
典制度与相关民事制度的区别 第二节中国古代典制度与两方相似制度的比较研究 一、典制度与日耳
曼法古质之比较 二、典制度与法、日、意的不动产质权之比较 三、典制度与德国担保用益权的比较 
第三节从典制度与西方相似制度的比较中透视中国古代物权观念 一、典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分析 二
、典制度的法律功能考察 三、从典制度看中国古代的“业”的概念及物权制度的独特性 第二章清末
民国时期典的民间习惯考察 第一节习惯及习惯法概念的解析 第二节典的民事习惯考察 一、找贴 二、
回赎 三、转典 四、优先权 五、业主对典物的处分权 六、典物的风险承担 七、日常修缮费用的承担 第
三节典习惯的特征分析 一、概念的混淆使用 二、权利义务内容的模糊性 三、多样性 四、习惯的相对
稳定性 第三章清末民国时期典权制度的学理阐释 第一节典权学说产生的背景：近代民法学的输入 第
二节清末民国时期关于典权制度的学说 一、物权法通论中的典权学说 二、专著类 三、期刊文章及其
所反映的典权法律意识 第三节清末民国时期典权学说的特点及评析 一、多以民法注释学的形式出现 
二、对大陆法系法制的采纳与尊崇 三、对习惯的漠视 四、典权学说与民法典的互动 第四章清末民初
典权制度的立法、司法研究（1907～1927年） 第一节清末民初典权制度之立法 一、《大清民律草案》
中典权制度之缺失——未定与已定 二、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典权立法研究 第二节大理院判例、解释例
对于典权制度的改造 一、对概念的区分 二、对性质的判定 三、对转典的限制 四、对典权回赎期限的
确定及其法律适用 五、回赎时间的确定 六、典物毁损时责任的承担 第五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典权
制度（1927～1949年） 第一节《中华民国民法》中的典权制度 一、《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 二、典权
制度的立法原则 三、《中华民国民法》对典权的规制 四、《中华民国民法》典权制度的立法评价 第
二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典权制度的司法实践 一、典权之内容 二、转典 三、回赎与找贴 四、典权期限 
第三节质疑与反思：《典权条例（草案）》的制定 一、《典权条例（草案）》的制定 二、《典权条
例（草案）》对民法典典权内容的部分修正 第六章从典到典权的近代化评析 一、清末民国时期典权
的近代化变革 二、清末民国时期典权近代化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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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典价，作者认为“典价乃利用（使用与收益）典物，而于回赎时得以收回之代价也”
。典价的性质与附买回权的买卖的价金最为相似，因此作者不同意余綮昌的观点，认为典价应与买卖
价金同，只能是金钱，而不能是金钱之外的权利或物。而且，除当事人之约定外，典价须一次交付。 
对于传统的留买权，作者也有解释。在典权设立后，典权人可以在不损害出典人利益的范围内，优先
取得典物之所有权。“出典人将典物让与他人时，如典权人声明提出同一之价额留买者，则出典人非
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是之谓典权人之留买权。”典权人留买权之要件，作者认为有二：一是典权人
须提出同一价额；二是出典人须无正当理由拒绝典权人之留买。正当理由指“典物之原出卖人，曾保
留买回权”或出典人在设定典权前，“曾于第三人订立附有始期之买卖契约”。同时，作者认为留买
权为债之关系，如出典人虽无正当理由拒绝，仍将典物让与他人，基于留买权之债权性质不能对抗物
权，因此典权人只能对出典人请求损害赔偿而不能因此主张典物让与无效。 作者关于典权的观点，最
有特色的地方在于虽然将其明确归为用益物权的范围，但认为其与附买回权的买卖最为相似，在文中
多次强调，并以此作为典价只能为金钱的理由。我国习惯及其历来法典中的典，特点之一在于其实用
性及灵活性。只要能实现预期目的，无论是金钱还是实物均无不可，对典价的形式并无限制。而作者
直接以中国习惯上并不存在的附买回权之买卖类推典，与习惯之典有所背离，也与余棨昌、柯凌汉等
学者的观念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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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清末民国时期典权制度研究》编辑推荐：从中国近代民法学产生伊始，关
于典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我国的《物权法》将典权排除于物权法体系之外，令人深思：为西方文化改
造前的典制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典权未写入成文法体系，是否意味着已失去昔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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